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條目： 

二法無厭 

內容： 

『婬欲及飲酒，是謂二法無厭足。』增慚愧品 7. 

出處： 

※參見《增壹阿含經》卷 9〈慚愧品 18〉（七）(CBETA, T02, no. 125, p. 591, b20-28)： 

世尊告曰：「汝族姓子！此非其宜，以捨家學道修清淨行。云何捨於正法欲習穢污？難

陀當知，有二法無厭足，若有人習此法者終無厭足。云何為二法？所謂婬欲及飲酒。

是謂二法無厭足。若有人習此二法，終無厭足，緣此行果，亦不能得無為之處。是

故，難陀！當念捨此二法，後必成無漏之報。汝今，難陀！善修梵行，趣道之果，靡

不由之。」 

 

條目： 

修二法 

內容： 

一、止、觀。二、生死不可樂，知涅槃為樂。三、智、辯。 增慚愧品 7. 

出處： 

※參見《增壹阿含經》卷 9〈慚愧品 18〉（七）(CBETA, T02, no. 125, p. 592, b14-21)： 

爾時，世尊屈伸臂頃，手執難陀，從地獄不現，便至舍衛城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

尊告難陀曰：「汝今，難陀！當修二法。云何為二法？所謂止與觀也。復當更修二法。

云何為二法？生死不可樂，知涅槃為樂，是謂二法。復當更修二法。云何為二法？所

謂智與辯也。」爾時，世尊以此種種法向難陀說。」 

 

條目： 

如來所在 

內容： 



 

 

 瞿曇彌慮佛去世，勸『世尊長化愚冥，恒護生命。』佛告以『如來正壽無窮，恒護

其命。』瞿曇彌乃請所以禮如來者：佛告以『精進意難缺，恒有勇猛心；平等視聲

聞，此則禮如來。』此則佛願常在聲聞僧也。 增慚愧品 8. 

出處： 

※參見《增壹阿含經》卷 9〈慚愧品 18〉（八）(CBETA, T02, no. 125, p. 592, c11-21)： 

爾時，大愛道瞿曇彌便往至世尊所，頭面禮足，白世尊曰：「願世尊長化愚冥，恒護生

命。」 

世尊告曰：「瞿曇彌！不應向如來作是言：『如來延壽無窮，恒護其命。』」 

是時，大愛道瞿曇彌即說此偈： 

「云何禮最勝，  世間無與等， 能斷一切疑，  由是說此語？」 

爾時，世尊復以偈報瞿曇彌曰： 

「精進意難缺，  恒有勇猛心； 平等視聲聞，  此則禮如來。」 

 

條目： 

二人謗佛 

內容： 

『何為二人？謂非法言是法，謂法言是非法。』增慚愧品 9. 

出處： 

※參見《增壹阿含經》卷 9〈慚愧品 18〉（九）(CBETA, T02, no. 125, p. 593, a1-7)： 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此二人，於如來眾而興誹謗。云何為二人？謂非法言是法，

謂法是非法，是謂二人，誹謗如來。復有二人不誹謗如來。云何為二？所謂非法即是

非法，真法即是真法，是謂二人不誹謗如來。是故，諸比丘！非法當言非法，真法當

言真法。如是，諸比丘！當作是學。」 

 

條目： 

二人得福 

內容： 

『云何為二？所謂應稱譽者便歎譽之；不應稱者亦不稱嘆。』增慚愧品 10. 



 

 

出處： 

※參見《增壹阿含經》卷 9〈慚愧品 18〉（一○）(CBETA, T02, no. 125, p. 593, a10-

15)： 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此二人獲福無量。云何為二？所謂應稱譽者便歎譽之，不應

稱者亦不稱歎之，是謂二人獲福無量。復有二人受罪無量。何等為二？所謂可稱歎反

更誹謗，不應稱嘆者而更稱嘆。諸比丘！莫作是學。」 

 

條目： 

離二行中道 

內容： 

 在鹿苑說   增勸請品 2. 

出處： 

※參見《增壹阿含經》卷 10〈勸請品 19〉（二）(CBETA, T02, no. 125, p. 593, b24-c9)： 

【按：亦參 S. 56. 11. Dhammacakka.】 

一時，佛在波羅㮈國仙人鹿苑中。 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此二事，學道者不應親近。云何為二事？所謂著欲及樂之

法，此是下卑凡賤之法，又此諸苦眾惱百端，是謂二事學道者不應親近。如是，捨此

二事已，我自有至要之道得成正覺，眼生、智生，意得休息，得諸神通，成沙門果，

至於涅槃。云何為至要之道得成正覺，眼生、智生，意得休息，得諸神通，成沙門

果，至於涅槃？所謂此賢聖八品道是。所謂等見、等治、等語、等業、等命、等方

便、等念、等定，此名至要之道。今我得成正覺，眼生、智生，意得休息，得諸神

通，成沙門果，至於涅槃。如是，諸比丘！當學捨上二事，習於至要之道。如是，諸

比丘！當作是學。」 

 

條目： 

空 

內容： 

 『知一切諸法，空無所有；亦無所著。盡解一切諸法，了無所有已，知一切諸法無

常；滅盡無餘，亦無斷壞。（又作觀想無常，皆觀於空。）彼觀此已，都無所著已，不

起世間想，復無恐怖，便般涅槃。……是謂比丘斷欲，心得解脫。』增勸請品 3. 



 

 

出處： 

※參見《增壹阿含經》卷 10〈勸請品 19〉（三）(CBETA, T02, no. 125, p. 594, b7-21) 

【按：亦參 M. 37. Taṇhāsaṅkhaya.】 

釋提桓因報言：「目連！我前至世尊所，頭面禮足，在一面住。是時，我即白世尊曰：

『云何比丘斷於愛欲，心得解脫，乃至究竟至無為處，無有患苦，天、人所敬？』爾

時，世尊便告我言：『於是，拘翼！諸比丘聞法已，都無所著，亦不著色，盡解一切諸

法，了無所有。以知一切諸法已，若苦、若樂、若不苦不樂，觀了無常，滅盡無餘，

亦無斷壞。彼以觀此，已都無所著，已不起世間想，復無恐怖；以無恐怖，便般涅

槃：生死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辦，更不復受有，如實知之。是謂，釋提桓因！比

丘斷欲，心得解脫，乃至究竟無為之處，無有患苦，天、人所敬。』爾時，我聞此語

已，便禮世尊足，遶三匝，即退而去，還歸天上。」 

 

條目： 

二法 

內容： 

 一、『好問他義，不貪睡眠，……令人有智慧。』二、『見人與他物時，助其歡喜，

己好布施，……令人富貴。』三、『恭敬父母、兄弟、宗族，將至己家，惠施所

有。……生豪族家。』增勸請品 5.6.7. 

出處： 

※參見《增壹阿含經》卷 10〈勸請品 19〉（五）(CBETA, T02, no. 125, p. 594, c21-27)： 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此二法，令人無有智慧。云何為二法？不喜問勝人，但貪睡

眠無精進意。是謂，比丘！有此二法，令人無有智慧。復有二法，令人成大智慧。云

何為二法，好問他義，不貪睡眠有精進意。是謂，比丘！有此二法，令人有智慧，當

學遠離惡法。如是，諸比丘！當作是學。」 

 

※參見《增壹阿含經》卷 10〈勸請品 19〉（六）(CBETA, T02, no. 125, p. 595, a1-8)： 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此二法，令人貧賤，無有財貨。云何為二法？若見他施時便

禁制之，又自不肯布施。是謂，比丘！有此二法，令人貧賤，無有財寶。比丘！復有

二法，令人富貴。云何為二法？若見人與他物時助其歡喜，己好布施。是謂，比丘！

有此二法，令人富貴。如是，諸比丘！當學惠施，勿有貪心。」 

 



 

 

※參見《增壹阿含經》卷 10〈勸請品 19〉（七）(CBETA, T02, no. 125, p. 595, a10-16)： 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此二法，令人生貧賤家。云何為二法？不孝父母、諸尊師

長，亦不承事勝己者。是謂，比丘！有此二法，令人生貧賤家。諸比丘！復有二法生

豪族家。云何為二？恭敬父母、兄弟、宗族，將至己家，惠施所有。是謂，比丘！有

此二法，生豪族家。如是，諸比丘！當作是學。」 

 

條目： 

老地、壯地 

內容： 

止婬欲，不作惡行，為老；反此為壯。 增勸請品 9. 

出處： 

※參見《增壹阿含經》卷 10〈勸請品 19〉（九）(CBETA, T02, no. 125, p. 595, c4-10)： 

【按：亦參 A. II. 4. 7.】 

婆羅門問曰：「何者為老地？何者為壯地？」 

迦遮延曰：「正使婆羅門年在八十、九十，彼人不止婬欲，作諸惡行，是謂婆羅門雖可

言老，今在壯地。」 

婆羅門曰：「何者年壯住在老地？」 

迦遮延曰：「婆羅門！若有比丘年在二十，或三十、四十、五十，彼亦不習婬欲，亦不

作惡行，是謂婆羅門年壯在老地。」 

 

條目： 

二人難得 

內容： 

『能說法人，……能聞法人受持奉行，甚難得值。』增勸請品 10. 

出處： 

※參見《增壹阿含經》卷 10〈勸請品 19〉（一○）(CBETA, T02, no. 125, p. 596, a1-6)： 



 

 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二人出現世間，甚難得遇。云何為二人？能說法人出現於

世，甚難得值；能聞法人受持奉行，甚難得值。是謂，比丘！有此二人出現世間，甚

難得遇。是故，諸比丘！當學說法，當學聞法。如是，諸比丘！當作是學。」 

 

條目： 

二望 

內容： 

『有二希望，世人不能捨離。云何為二？利望，命望。』增勸請品 11. 

出處： 

※參見《增壹阿含經》卷 10〈勸請品 19〉（一一）(CBETA, T02, no. 125, p. 596, b7-

11)： 

【按：亦參 D. 16. 2. 12-25.】 

女報言：「我不聽許。所以然者，世尊恒說：『有二希望，世人不能捨離。云何為二？

利望、命望。』誰能保我至明日者，我以先請如來，今當辦具。」 

 

條目： 

二事難得 

內容： 

『念有反復，亦使識小恩不忘。』增勸請品 11. 

出處： 

※參見《增壹阿含經》卷 10〈勸請品 19〉（一一）(CBETA, T02, no. 125, p. 596, b16-

20)： 

【按：亦參 D. 16. 2. 12-25.】 

爾時，世尊告童子曰：「世間有二事，最不可得。云何為二？有反復之人，作小恩常不

忘，況復大者？是謂，諸童子！有此二事，最不可得。童子當知，念有反復，亦識使

小恩不忘，況復大者。」 

 

條目： 



 

 

施戒生天偈 

內容： 

 『園果施清涼，橋樑渡人民；近道作圊廁，人民得休息。晝夜獲安隱，其福不可

計；諸法戒成就，死必生天上。』增勸請品 11.  

 『設能造大船，及諸養生具。』增高幢品 2. 

出處： 

※參見《增壹阿含經》卷 10〈勸請品 19〉（一一）(CBETA, T02, no. 125, p. 596, c5-

10)： 

【按：亦參 D. 16. 2. 12-25.】 

爾時，世尊為彼女故，便受此園。世尊便說此呪願： 

「園果施清涼，  橋樑渡人民； 近道作圊廁，  人民得休息。 

 晝夜獲安隱，  其福不可計； 諸法戒成就，  死必生天上。」 

  

※參見《增壹阿含經》卷 14〈高幢品 24〉（二）(CBETA, T02, no. 125, p. 616, b22-27)： 

爾時，世尊即受此山谷，便說此偈： 

「園果施清涼，  及作水橋樑， 設能造大船，  及諸養生具。 

 晝夜無懈息，  獲福不可量， 法義戒成就，  終後生天上。」 

 

條目： 

菩薩行 

內容： 

 重施，能施一切忍受苦痛，授決。 增善知識品 3. 

出處： 

※參見《增壹阿含經》卷 11〈善知識品 20〉（三）(CBETA, T02, no. 125, p. 599, a19-

b7)： 

「時，超術梵志白定光佛言：『願見採受，設世尊今不授決者，便當於此處斷其命根，

不願此生。』爾時，世尊告曰：『梵志！不可以此五莖華授無上等正覺。』梵志白言：

『願世尊與我說菩薩所行法！』定光佛告曰：『菩薩所行，無所愛惜。』 

「爾時，梵志便說偈言： 



 

 

「『不敢以父母，  持施與外人； 諸佛真人長，  亦復不敢施。 

 日月周行世，  此二不可施； 餘者盡可施，  意決無有難。』 

「爾時，定光佛復以此偈報梵志曰： 

「『如汝所說施，  亦不如來言； 當忍億劫苦，  施頭身耳目。 

 妻子國財寶，  車馬僕從人； 設能堪與者，  今當授汝決。』 

「爾時，摩納復說此偈： 

「『大山熾如火，  億劫堪頂戴； 不能壞道意，  唯願時授決。』」 

 

條目： 

近佛、遠佛 

內容： 

 『眾生不知反復者，大恩尚不憶，何況小者！彼非近我，我不近彼，正使著僧伽梨

在吾左右，此人猶遠。』（反可知）增善知識品 4. 

出處： 

※參見《增壹阿含經》卷 11〈善知識品 20〉（五）(CBETA, T02, no. 125, p. 600, a6-

15)： 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若有眾生知反復者，此人可敬，小恩尚不忘，何況大恩！設使

離此間千由旬、百千由旬，故不為遠，猶近我不異。所以然者，比丘當知，我恒歎譽

知返復者，諸有眾生不知反復者，大恩尚不憶，何況小者！彼非近我，我不近彼，正

使著僧伽梨在吾左右，此人猶遠。所以然者，我恒不說無反復者。是故，諸比丘！當

念反復，莫學無反復。如是，諸比丘！當作是學。」 

 

條目： 

止觀之果 

內容： 

『比丘得休息止，則戒律成就。……得觀已，便觀此苦，……菩薩得止已，便能降伏

魔怨；得觀已，尋成三達智，成無上覺。』增善知識品 7. 

出處： 

※參見《增壹阿含經》卷 11〈善知識品 20〉（七）(CBETA, T02, no. 125, p. 600, b1-

15)： 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阿練比丘當修行二法。云何二法？所謂止與觀也。若阿練比丘

得休息止，則戒律成就，不失威儀，不犯禁行，作諸功德。若復阿練比丘得觀已，便



 

 

觀此苦，如實知之。觀苦習、觀苦盡、觀苦出要，如實知之。彼如是觀已，欲漏心解

脫，有漏心、無明漏心得解脫，便得解脫智：生死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辦，更亦

不復受有，如實知之。 

「過去諸多薩阿竭、阿羅訶、三耶三佛，皆由此二法而得成就。所以然者，猶如菩薩

坐樹王下時，先思惟此法止與觀也。若菩薩摩訶薩得止已，便能降伏魔怨；若復菩薩

得觀已，尋成三達智，成無上至真、等正覺。是故，諸比丘！阿練比丘當求方便，行

此二法。如是，諸比丘！當作是學。」 

 

條目： 

供養父母 

內容： 

『供養父母，獲大功德；若復供養一生補處菩薩，獲大功德。』增善知識品 9. 

出處： 

※參見《增壹阿含經》卷 11〈善知識品 20〉（一○）(CBETA, T02, no. 125, p. 601, a1-

8)： 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二法與凡夫人，得大功德，成大果報，得甘露味，至無為

處。云何為二法？供養父母，是謂二人獲大功德，成大果報。若復供養一生補處菩

薩，獲大功德，得大果報。是謂，比丘！施此二人獲大功德，受大果報，得甘露味，

至無為處。是故，諸比丘！常念孝順供養父母。如是，諸比丘！當作是學。」 

 

條目： 

父母恩重 

內容： 

增善知識品 10. 

出處： 

※參見《增壹阿含經》卷 11〈善知識品 20〉（一一）(CBETA, T02, no. 125, p. 601, a11-

19)： 

【按：亦參 A. II 4. 2. Duppaṭikāra.】 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教二人作善不可得報恩。云何為二？所謂父母也。若復，比

丘！有人以父著左肩上，以母著右肩上，至千萬歲，衣被、飯食、床蓐臥具、病瘦醫

藥，即於肩上放於屎溺，猶不能得報恩。比丘當知，父母恩重，抱之、育之，隨時將

護，不失時節，得見日月。以此方便，知此恩難報。是故，諸比丘！當供養父母，常

當孝順，不失時節。如是，諸比丘！當作是學。」 



 

 

 

條目： 

智慧 

內容： 

 『智慧能除結，不由其餘行。』增善知識品 11. 

出處： 

※參見《增壹阿含經》卷 11〈善知識品 20〉（一二）(CBETA, T02, no. 125, p. 601, b24-

c1)： 

世尊告曰：「善哉！比丘！如汝所言，除者是慧，垢者是結。」 

爾時，尊者朱利槃特向世尊而說此偈： 

「今誦此已足，  如尊之所說； 智慧能除結，  不由其餘行。」 

世尊告曰：「比丘！如汝所言，以智慧，非由其餘。」 

 

條目： 

愛憎由愛 

內容： 

愛別，怨會不喜；愛會怨別喜：『此二法，由愛興，由愛生，由愛成，由愛起。』增善

知識品 12. 

出處： 

※參見《增壹阿含經》卷 11〈善知識品 20〉（一三）(CBETA, T02, no. 125, p. 601, c3-

18)： 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此二法，不可敬待，亦不足愛著，世人所捐棄。云何為二

法？怨憎共會，此不可敬待，亦不足愛著，世人所捐棄；恩愛別離，不可敬待，亦不

足愛著，世人所捐棄。是謂，比丘！有此二法，世人所不喜，不可敬待。 

「比丘！復有二法，世人所不棄。云何為二法？怨憎別離，世人之所喜；恩愛集一

處，甚可愛敬，世人之所喜。是謂，比丘！有此二法，世人所喜。 

「我今說此怨憎共會、恩愛別離；復說怨憎別離、恩愛共會，有何義？有何緣？」 

比丘報曰：「世尊諸法之王，唯願世尊與我等說，諸比丘聞已，當共奉行。」 

世尊告曰：「諦聽！善思念之。吾當為汝分別說之。諸比丘！此二法由愛興，由愛生，

由愛成，由愛起；當學除其愛，不令使生。如是，諸比丘！當作是學。」 


